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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委托生产补充制种落实面积 

操作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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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委托生产补充制种落实面积操作说明 

1 系统背景介绍 

根据《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，受具有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，应当在种子播种前向当地县

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。但种子企业在委托生产备案时一般填写的

是预计面积，实际面积可能发生变化。为精准引导制种结构调整，促

进行业健康发展，备案通过的品种允许补充填写实际种植面积，下面

是操作说明。 

2 平台系统登录 

打开网页浏览器，输入网址 http://202.127.42.145 访问中国种业大

数据平台，选择种业企业集成业务办理平台链接，如下图所示： 

 

《图 1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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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将会进入种业企业集成业务办理平台，如下图所示： 

 

《图 2》 

   选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网上申报，进入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网

上申报系统登录页面，输入账号密码登录。如下图所示： 

 

《图 3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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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备案管理 

备案管理包括：委托生产、经营不分装（种子门店）、委托代销、

分支机构四个功能。根据实际情况补充/填写企业现阶段的委托种子

生产、委托销售和分支机构信息。 

3.1 委托生产 

选择委托生产，进入添加委托生产信息界面，可以添加委托生产

流水号。如下图所示。 

对于备案成功的品种，可以选择【补充制种落实面积】按钮，补

充制种落实面积。如下可以填写或者修改补充制种落实面积。 

 

《图 4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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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图 5》 

只有审定作物的委托生产，才允许填写实际制种面积。 

备案状态为“审核通过”的春播类的委托生产，备案开始日期需

在当年 1 月-6 月，在每年的 5 月 31 日前审核通过的备案，在每年的

4 月、5 月可以补充制种落实面积。 

备案状态为审核通过的夏播和秋冬种类的委托生产，在每年的

11 月 30 日前允许随时修改实际种植面积。备案结束日期需在当年 7

月-12 月，审核日期在 5 月 1 日之后，每年的 10 月和 11 月可以补充

制种落实面积。 

 


